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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6-005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全资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公司”）实际控制人Kieu 

Hoang（黄凯）之100%全资子公司上海凯吉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凯吉”）于2015

年7月8日首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上海凯吉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凯先生之100%全资子公司。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上海凯吉增持公司股份，是基于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以及对公

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稳定资本市场的指导精神

及“中小企业板首50家公司《关于坚定发展信心、维护市场稳定的倡议书》”，以

实际行动参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上海凯吉计划自2015年7月8日起12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比

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2.00%，合计增持金额不超过20.00亿元，增持人所需的

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获得。 

 

三、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2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凯吉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总额（元） 

2015/7/8 1,521,000 0.110% 69.008 104,960,975.00 

2015/9/17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调整后合计 3,042,000 0.110% - 104,960,975.00 

截止到2016年1月8日收盘，上海凯吉直接增持公司股份共3,042,000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0.110%，增持总金额为104,960,975.00元。 

 

2、2015年8月18日，上海凯吉通过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发起设立

了总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的鹏华资产凯吉莱士1期资产管理计划（“凯吉莱士资

管计划1期”），由上海凯吉认购凯吉莱士资管计划1期的进取级份额。凯吉莱士

资管计划1期的委托资金用于增持上海莱士股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凯吉莱

士资管计划1期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

具备上市条件。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总额（元） 

2015/8/25 1,330,696 0.097% 72.899 97,006,237.21 

2015/8/26 554,201 0.040% 73.155 40,542,608.47 

2015/8/27 445,147 0.032% 74.929 33,354,222.75 

2015/8/31 530,966 0.039% 76.365 40,547,356.22 

2015/9/1 690,801 0.050% 74.548 51,497,734.00 

2015/9/2 832,043 0.060% 74.815 62,249,639.70 

2015/9/7 204,170 0.015% 75.170 15,347,451.25 

2015/9/8 1,016,207 0.074% 76.341 77,578,476.62 

2015/9/11 90,000 0.007% 85.956 7,736,000.00 

2015/9/14 1,650,825 0.120% 82.512 136,213,687.01 

2015/9/15 1,624,747 0.118% 78.655 127,795,201.73 

2015/9/17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2015/9/24 1,132,171 0.041% 43.819 49,610,257.40 

2015/9/25 180,000 0.007% 41.669 7,500,356.67 

2015/9/28 2,209,214 0.080% 42.202 93,234,215.42 

2015/9/30 2,745,826 0.100% 41.204 113,138,5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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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 1,061,431 0.039% 40.838 43,346,821.40 

2015/11/4 1,431,975 0.052% 40.919 58,595,611.38 

2015/11/5 383,900 0.014% 41.598 15,699,463.00 

2015/11/6 374,200 0.014% 41.560 15,551,778.96 

2015/11/9 80,000 0.003% 41.119 3,289,500.00 

2015/11/10 50,000 0.002% 40.999 2,049,973.00 

2015/11/11 228,100 0.008% 40.882 9,325,264.98 

2015/11/16 2,061,860 0.075% 41.054 84,646,690.87 

2015/11/17 529,600 0.019% 40.945 21,684,329.01 

2015/11/18 100,000 0.004% 41.108 4,110,842.00 

2015/11/19 1,188,931 0.043% 41.197 48,980,117.33 

2015/11/20 100,000 0.004% 41.500 4,150,000.00 

2015/11/27 890,000 0.032% 40.920 36,419,200.00 

2015/12/9 180,000 0.007% 39.694 7,144,997.00 

2015/12/10 80,000 0.003% 39.750 3,180,000.00 

2016/1/5 1,541,635 0.056% 36.661 56,518,472.16 

2016/1/6 575,300 0.021% 37.928 21,820,059.00 

2016/1/7 100,000 0.004% 37.796 3,779,570.00 

调整后合计 35,163,749 1.276% - 1,393,644,722.20 

截止到2016年1月8日收盘，上海凯吉通过凯吉莱士资管计划1期共增持公司

股份35,163,7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6%，增持总金额为1,393,644,722.20元。 

 

3、2015年8月18日，上海凯吉通过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发起设立

了总规模为3亿元人民币的鹏华资产凯吉莱士2期资产管理计划（“凯吉莱士资管

计划2期”），由上海凯吉认购凯吉莱士资管计划2期的进取级份额。凯吉莱士资

管计划2期的委托资金用于增持上海莱士股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凯吉莱士

资管计划2期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

备上市条件。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总额（元） 

2015/8/24 1,643,139 0.119% 75.412 123,911,831.48 

2015/8/25 2,270,000 0.165% 72.735 165,109,100.00 

2015/8/26 82,635 0.006% 73.670 6,087,680.11 

2015/9/17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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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合计 7,991,548 0.290% - 295,108,611.59 

截止到2016年1月8日收盘，上海凯吉通过凯吉莱士资管计划2期共增持公司

股份7,991,5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0%，增持总金额为295,108,611.59元。 

 

4、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凯吉共增持公司股份46,197,2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6%，增持总金额为1,793,714,308.79元。 

 

五、后续增持计划 

上海凯吉将继续执行增持计划直至增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2.00%。鉴于增持计划公布后，公司股票价格超过预期，增持总金额将以完成增

持2.00%的实际金额为限，预计增持总金额将超过20.00亿元。 

 

六、上海凯吉的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履行报备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上海凯吉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主动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

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超计划增持。 

 

八、其他 

上海凯吉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海凯吉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九日 




